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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到了秋季抗

病能力有所下降，此时

又正值换毛和母兔的

分娩期，消耗加大。这

个时候，抓好防疫就显

得尤为重要。因此，应

该按照科学标准的免

疫技术操作办法，进行

兔的防疫工作。

选 择 适 合 的 疫
苗。每个养兔场的生

产情况与疾病发生情

况都有所不同，各兔场要根据自己兔

场的实际生产需要，合理制定免疫程

序，按计划进行接种免疫。

免疫接种次数并非越多越好。有

的养殖户为了加强接种免疫的效果，一

年会给兔子打多次兔瘟疫苗，认为次数

越多越保险，其实这是一个认识的误

区。多次免疫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浪

费，而且会造成兔体的免疫机能紊乱，

出现免疫麻痹现象，导致免疫失败。

科学免疫接种。免疫接种前要根

据兔场的养兔数量制定合理科学的免

疫接种计划或免疫接种程序，所用的

注射器、消毒棉球、针头等要经过严格

的消毒后备用。检查接种兔群的健康

状况，对于病、弱、残、怀孕后期的兔

子，均不应接种。

当发生疫苗瓶破损、瓶盖封闭不

严或松动、无标签或标签不完整、超过

有效期、色泽改变、发生变质等情况

时，一律不得使用。注射疫苗时，一定

要按要求进行，注射剂量要足、部位要

准，每注射一只兔更换一次针头。

不能同时打2个品种的疫苗。将

不同品种的疫苗同时打，会造成严重

的免疫干扰，兔子会因无法承受这两

种疫苗同时带来的刺激而生病。所

以，除了打正常的二联或三联疫苗之

外，绝对不能将两种疫苗同时注射。

（李霞）

最近，全国多地遭遇台风影响，养

殖户应高度重视台风暴雨灾后可能发

生的疫病风险。安徽农业大学教授殷

宗俊提醒养殖户，大水退后，没有倒塌

的养殖场圈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首先要清除圈舍内溺死的动物尸体、

遗留的污泥、粪料和杂物等，然后对地

面和水泥墙面进行冲洗，冲洗干净后

再进行消毒，消毒后猪舍尽量密封，以

保证消毒效果。对动物尸体一定要进

行无害化处理。处理粪便消毒最经济

实用的方法是堆积发酵，利用生物热

进行消毒，可有效杀灭大多数细菌、病

毒和寄生虫卵。

安徽省农科院畜牧所专家夏伦志

说，要加强畜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

适时监控，做好免疫预防工作：水灾过

后，灾区幸存的畜禽大多有和污染源

接触的机会，有隐性带菌或潜伏感染

的可能，养殖人员和基层兽医人员必

须密切监控，如发现疫情并怀疑为烈

性传染病时，必须立即上报，并对疫区

或疫点进行封锁、隔离和消毒，不得私

宰、出售和食用病死畜禽。水灾后一

般不宜立即补栏，要观察本场和临近

养殖场（户）现存畜禽的健康状况，至

少观察15至20天以上。为防止灾后

牲畜口蹄疫、猪瘟、猪链球菌、禽流感

等重大疫情发生，各地应严格落实强

制免疫措施，组织开展灾后免疫注射

工作。

（刘刚）

8月 21日至22日，2023畜牧

产业创新创业大会暨第三届猪产

业发展大会在四川省绵阳市举行，

国内业界大咖共商共谋生猪产业

发展大计。会议期间，大咖们分享

的有关现代化养猪的理念和经验，

无不给业界以启迪。

猪脸识别技术值得研究

“生猪由过去的散养向规模化、

集约化转型是一个趋势，在此过程

中，如果没有信息化技术的参与，就

会用很多人工，成本会很高。”中国

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赵春江认为，这

就需要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与猪场

生产更广泛的深入结合，通过图像

及视频识别、声音识别、步态识别、

智能设备等技术和设备进行数据采

集，尝试替代人的操控以实现自主

智能化决策。

赵春江顺势提出了研究猪脸

识别技术的思路。据其介绍，此思

路来源于人脸识别，是一种生物信

息获取与行为监测技术。这一技

术将通过构建不同生育期、光照下

的猪脸特征模型，一方面识别猪脸

面部特征，精准地识别单个生物个

体，进而对生猪加强监测和管理；

另一方面，还可拍照上传病死猪照

片，通过系统匹配，验证猪只是否

投保，节省勘察员往返出险成本。

猪“居”必须要讲究

在现代化养殖背景下，动物福

利越来越重要！农业农村部动物营

养与饲料学学科群重点实验室主任

张宏福认为，畜禽健康是养出来的，

养殖环境是畜禽健康高效生产的前

置条件，特别在猪群免疫、繁殖健康

等方面对环境的要求更高。在养殖

过程中，坚持“机体自身免疫力是根

本，关注动物自身健康”“少用药，慎

用苗”“兽医应回归安全管理”等理

念，合理制定和设置猪舍环境参数、

适宜温热参数、有害气体限值、光照

参数、适宜饲养密度等生猪健康高

效养殖参数，以此实现畜禽健康、生

产高效、产品优质、环境友好和养分

循环，过程控制（标准化）。因而，猪

舍内环境精准智能控制是猪企投资

的重点。

猪儿的营养要“动态”化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

究所副研究员冯泽猛提出了生猪动

态营养的概念，提到“在饲料原料紧

缺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下，

为实现生猪产业可持续发展，必须

深化生猪营养研究，进行生猪动态

营养需求研究，准确满足不同生产

条件的各品种、各生长阶段的生猪

营养供应”。

据冯泽猛介绍，现代动物营养

需求标准原则是动态变化的，受控

于投入产出模式、产出目标及畜产

品的品质及市场行情等诸多因素。

“这就要在特定生产目标导向

下，建立动态数学模型，进行生猪

营养需求的动态精准营养供给，以

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冯泽猛说。

楼房养猪需靠“黑科技”

近年来，楼房养猪这一生猪养

殖的新模式在国内悄然而兴起。然

而，却有相当一部分楼房猪场并不

成功。原来，怎样才能在楼房把猪

养好、养出效益，其中大有门道！

国内较早探索智能设施楼房

养猪的广西扬翔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高远飞，分享了该公司“猪肉

生产新模式与城市养猪”的经验。

据高远飞介绍，该公司的楼房

猪场具有无臭养殖、洁净空气、恒

定环境、精准选配、分栏群喂、稳定

大批量等技术特点，从而确保了终

端猪肉品质的高端和稳定。

“我们楼房猪场的设计理念是

高强度生物安全，把养猪的要素封

闭在‘铁桶’的小环境内运行。”高

远飞说，“生物安全是楼房养猪设

计的核心要素，再加上防火防腐防

渗除臭技术、舍内物流规范设计、

料育养宰商一体化模式、智能化的

软硬件系统、基于精准通风的智能

环控技术以及高标准的废弃物环

保处理技术，使楼房养猪更可靠、

更高效。” （据《四川农村日报》）

暴雨后养殖场要重视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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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恰当的驱虫药。目前，较好

的有齐全打虫星，按每公斤体重用药1

克；驱虫精，按每公斤体重用药20毫

克；丙硫咪唑，每公斤体重用药15毫

克；左旋咪唑，每公斤体重8毫克。另

外，还可用敌百虫按每公斤体重用药

80-100毫克。应注意药量不能过量

或者不足，以免影响效果。

把握恰当的驱虫时间。仔猪在

45-60天时进行第一次驱虫效果比较

好，以后每隔60-90天驱虫一次。驱

虫宜在晚上进行。

选用恰当的驱虫方法。喂驱虫药

前，让猪停饲一顿，晚上7-8点将药物

与饲料拌匀，一次让猪吃完，若猪不

吃，可在饲料中加入适量的盐水或糖

精，以增强适口性。

注意加强对猪栏舍场地的消毒。

驱虫后应及时清理粪便，堆积发酵，焚

烧或深埋；地面、墙壁、饲槽应用5%的

石灰水消毒，以防排出的虫体和虫卵

又被猪吃了而重新感染。

注意仔细观察驱虫效果。给猪

驱虫时，应仔细观察。若出现中毒如

呕吐、腹泻等症状应立即将猪赶出栏

舍，让其自由活动，缓解中毒症状；严

重者让其饮服煮得半熟的绿豆汤；对

拉稀者，取木炭或锅底灰50克，拌入

饲料中喂服，连服2-3天即愈。若驱

虫效果不佳，可改用中药使君子，10-

15公斤的小猪每次喂5-8粒即可；

20-40 公斤的中猪，每次喂 10-20

粒，同时用生南瓜子调成糊状，拌入

少量饲料喂猪，连喂2次，每公斤体重

2克即可。

（柴宏高）

秋季猪场驱虫五要点
债权转让通知书

致 : 温 享 有 ， 欧 阳 晚 容
根 据 中 国 平 安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东 分 公 司

(“ 转 让 方 ” ) 与 广 州 福 志 玉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 受 让 方 ” ) 于
2 0 2 3 年 5 月 2 9 日 签 署 的 《 债 权 转 让 协 议 》 ， 转 让 方 已 将 下
列 债 权 ( 借 款 编 号 : D Y N E W 2 0 2 0 1 2 2 4 4 6 0 4 9 3 - 0 0 1 ; 抵 押 物
地 址 : 中 山 市 东 凤 镇 凤 安 路 3 号 万 科 金 色 家 园 1 0 幢 8 0 2
房 ) 及 相 关 担 保 权 利 全 部 依 法 转 让 给 受 让 方 ， 由 受 让 方 合
法 取 代 转 让 方 成 为 下 列 主 债 务 人 和 担 保 人 的 债 权 人 和 担
保 权 利 人 。
据 此 ， 受 让 方 广 州 福 志 玉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享 有 行 使 债

权 人 的 一 切 权 利 ， 请 有 关 主 债 务 人 和 担 保 人 自 通 知 书 落
款 之 日 起 ， 直 接 向 受 让 方 履 行 相 应 合 同 约 定 的 还 款 义 务
及 / 或 相 应 的 担 保 责 任 ， 如 主 债 务 人 、 担 保 人 因 各 种 原 因
更 名 、 改 制 、 歇 业 、 吊 销 营 业 执 照 或 丧 失 民 事 主 体 资 格 ， 请
相 关 承 债 主 体 、 清 算 主 体 代 为 履 行 义 务 或 者 承 担 清 算 责
任 。
转 让 方 : 中 国 平 安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东 分 公 司
受 让 方 : 广 州 福 志 玉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公告

（ 2 0 2 3 ） 苏 0 3 0 5 破 2 2 号
本 院 经 深 圳 市 联 建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申 请 ， 于 2 0 2 3

年 7 月 1 8 日 裁 定 受 理 徐 州 月 亮 湖 豪 泽 置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破 产 清 算 一 案 ， 2 0 2 3 年 8 月 1 5 日 ， 指 定 江 苏 昭 鹏 律 师
事 务 所 为 徐 州 月 亮 湖 豪 泽 置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管 理 人 。 徐
州 月 亮 湖 豪 泽 置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的 债 权 人 应 自 2 0 2 3 年 9
月 2 2 日 前 ， 向 徐 州 月 亮 湖 豪 泽 置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管 理 人
（ 通 信 地 址 ： 江 苏 省 徐 州 市 泉 山 区 高 新 技 术 创 业 中 心 1 1 8 、
4 1 8 室 ； 邮 政 编 码 ： 2 2 1 0 0 0 ； 联 系 人 ： 张 岩 ； 联 系 方 式 ：
1 7 3 0 5 1 6 6 9 0 7 ） 申 报 债 权 。 未 在 上 述 期 限 内 申 报 债 权 的 ， 可
以 在 破 产 财 产 最 后 分 配 前 补 充 申 报 ， 但 对 此 前 已 进 行 的
分 配 无 权 要 求 补 充 分 配 ， 同 时 要 承 担 为 审 查 和 确 认 补 充
申 报 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 。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 不 得 依 照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破 产 法 》 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
本 院 定 于 2 0 2 3 年 9 月 2 8 日 上 午 9 时 在 徐 州 市 贾 汪

区 人 民 法 院 第 十 三 法 庭 召 开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 依 法 申
报 债 权 的 债 权 人 有 权 参 加 债 权 人 会 议 。 徐 州 月 亮 湖 豪 泽
置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的 债 务 人 或 者 财 产 持 有 人 应 当 向 徐 州
月 亮 湖 豪 泽 置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管 理 人 清 偿 债 务 或 交 付 财
产 。 特 此 公 告 。

二 〇 二 三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致 : 容 海 燕 、 陆 建 荣
据 此 ， 受 让 方 李 东 享 有 行 使 债 权 人 的 一 切 权 利 ， 请 有 关 主 债

务 人 和 担 保 人 自 通 知 书 落 款 之 日 起 ， 直 接 向 受 让 方 履 行 相 应 合
同 约 定 的 还 款 义 务 及 / 或 相 应 的 担 保 责 任 ， 如 主 债 务 人 、 担 保 人
因 各 种 原 因 更 名 、 改 制 、 歇 业 、 吊 销 营 业 执 照 或 丧 失 民 事 主 体 资
格 ， 请 相 关 承 债 主 体 、 清 算 主 体 代 为 履 行 义 务 或 者 承 担 清 算 责
任 。
根 据 中 国 平 安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转 让 方 ” ) 与 李 东

（ “ 受 让 方 " ） 于 2 0 2 2 年 9 月 1 6 日 签 署 的 《 债 权 转 让 协 议 》 ， 转 让 方
已 将 下 列 债 权 （ 借 款 编 号 ： D Y 2 0 1 9 1 2 1 0 0 0 1 0 2 5 - 0 0 1 ， 抵 押 物 地 址 ：
中 山 市 石 岐 区 延 龄 路 1 1 号 紫 来 花 园 1 1 幢 3 0 1 房 ） 及 相 关 担 保 权
利 全 部 依 法 转 让 给 受 让 方 ， 由 受 让 方 合 法 取 代 转 让 方 成 为 下 列
主 债 务 人 和 担 保 人 的 债 权 人 和 担 保 权 利 人 。
转 让 方 ： 中 国 平 安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受 让 方 ： 李 东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与周元学债权转让通
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 据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惠 州 分 行 ( 下 称 “ 转 让 方 ” ) 与 周
元 学 ( 下 称 “ 受 让 方 ” ) 于 2 0 2 3 年 4 月 7 日 签 署 的 《 债 权 转 让 协 议 》 ,
转 让 方 将 其 对 借 款 人 陈 长 坤 [ 贷 款 合 同 编 号 : 平 银 ( 惠 州 ) 房 贷 字
( 2 0 1 9 ) 第 ( R L 2 0 1 9 0 7 2 9 0 0 3 3 3 5 ) 号 : 共 同 借 款 人 : 汤 玲 巧 : 担 保 物 : 惠 州
大 亚 湾 澳 头 中 兴 北 路 1 9 8 号 龙 光 天 悦 龙 庭 3 栋 一 单 元 1 6 0 2 号
房 ] 享 有 的 主 债 权 及 担 保 合 同 、 抵 债 协 议 、 还 款 协 议 和 其 他 相 关 协
议 项 下 的 全 部 权 利 , 依 法 转 让 给 了 受 让 方 。 现 转 让 方 与 受 让 方 特
联 合 公 告 通 知 各 借 款 人 及 担 保 人 上 述 债 权 转 让 事 宜 。
受 让 方 现 公 告 要 求 上 述 借 款 人 及 担 保 人 ( 含 借 款 人 及 担 保 人

的 相 关 承 债 主 体 、 清 算 主 体 ) , 从 公 告 之 日 起 立 即 向 受 让 方 履 行 相
应 的 还 款 义 务 及 担 保 责 任 。 截 止 2 0 2 3 年 1 月 3 0 日 贷 款 本 金 余 额
6 4 9 5 3 3 . 5 4 元 ， 应 支 付 给 受 让 方 的 利 息 、 罚 息 、 复 利 、 违 约 金 及 其 它
应 付 款 按 借 款 合 同 、 担 保 合 同 及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的 有 关 规 定 或 生
效 法 律 文 书 确 定 的 方 法 计 算 。 特 此 公 告 。
转 让 方 :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惠 州 分 行
受 让 方 ： 周 元 学

2 0 2 3 年 4 月 7 日
河南美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 委 托 ， 河 南 美 信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定 于 2 0 2 3 年 9 月 4 日 至 次
日 上 午 1 0 时 在 京 东 资 产 处 置 网 络 平 台 上 拍 卖 活 动 ， 现 公 告 如 下 :
拍 卖 标 的 物 : ( 破 ) 南 阳 产 地 追 溯 数 字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名 下 的 办 公 用
品 ( 不 包 含 评 估 报 告 中 的 玉 器 制 品 ) 。 咨 询 电 话 : 1 3 3 3 3 6 3 1 9 0 3 ( 郑 先
生 )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人
民法院公告

（ 2 0 2 3 ） 苏 0 3 0 5 破 2 1 号
本 院 经 裴 红 卫 申 请 ， 于

2 0 2 3 年 7 月 1 8 日 裁 定 受 理
徐 州 宇 众 工 程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清 算 一 案 ， 2 0 2 3 年 8 月
1 5 日 ， 指 定 江 苏 昭 鹏 律 师 事
务 所 为 徐 州 宇 众 工 程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 徐 州 宇 众 工 程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权 人 应 自
2 0 2 3 年 9 月 2 2 日 前 ， 向 徐 州
宇 众 工 程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 通 信 地 址 ： 江 苏 省 徐 州 市
泉 山 区 高 新 技 术 创 业 中 心
1 1 8 、 4 1 8 室 ； 邮 政 编 码 ：
2 2 1 0 0 0 ； 联 系 人 ： 张 岩 ； 联 系 方
式 ： 1 7 3 0 5 1 6 6 9 0 7 ） 申 报 债 权 。
未 在 上 述 期 限 内 申 报 债 权 的 ，
可 以 在 破 产 财 产 最 后 分 配 前
补 充 申 报 ， 但 对 此 前 已 进 行 的
分 配 无 权 要 求 补 充 分 配 ， 同 时
要 承 担 为 审 查 和 确 认 补 充 申
报 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 。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 不 得 依 照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破 产 法 》 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
本 院 定 于 2 0 2 3 年 9 月

2 7 日 下 午 1 6 时 在 徐 州 市 贾
汪 区 人 民 法 院 第 十 三 法 庭 召
开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 依 法 申
报 债 权 的 债 权 人 有 权 参 加 债
权 人 会 议 。 徐 州 宇 众 工 程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务 人 或 者 财 产
持 有 人 应 当 向 徐 州 宇 众 工 程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清 偿 债
务 或 交 付 财 产 。 特 此 公 告 。

二 〇 二 三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本 版 广 告 为 信 息 资 讯 ， 不 作 为
签 订 合 同 及 承 担 法 律 责 任 的
依 据 。

广 告


